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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函
地址：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1號

聯絡人：邱玉婷

電話：(02)27773827#22

Email：cyt@mail.ntut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技專校院招策字第10800000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自111學年度起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

招生，增列技能領域為成績比序項目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業經教育部108年1月11日臺教技(一)字第1080004293

號函核定。

二、為呼應108學年度技術型高中新課綱增進學生實習操作能

力，調增部定實習科目學分數形成「技能領域」，依群科

特色提供學生不同專業訓練，強化基礎實務技能教學，將

技能領域納入科技繁星比序項目。

三、科技繁星入學管道自111學年度起調整如下：

(一)依成績比序範疇由大而小之原則訂定，比序排名項目增

為8項，包括：

１、第1比序為「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」。

２、第2比序為「5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

百分比」。

３、第3比序為「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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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比」。

４、第4比序為「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」。

５、第5比序為「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」。

６、第6比序為「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」。

７、第7比序為「競賽、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

績」。

８、第8比序為「學校幹部、志工、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

總合成績」。

(二)第2比序之專業及實習科目在綜合高中為「專精科目」、

第3比序之技能領域科目在綜合高中為「核心科目」。

(三)同名次參酌比序項目：經前述8項比序排名項目依序比序

後，如有同名次之考生，其排名應再依下列6項群名次參

酌順序比序之規定辦理。

１、第1參酌：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

順序比序。

２、第2參酌：5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

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

３、第3參酌：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

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

４、第4參酌：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

順序比序。

５、第5參酌：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

順序比序。

６、第6參酌：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

順序比序。

四、旨揭招生報名資格請參閱簡章規定；貴校若有附設進修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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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（夜間部）或實用技能班（學程），請自行轉知，本會

不另發文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

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技專校院

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、本會綜合業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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